
附件七（屋頂型綠能設施）（112年6月修正）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   區分署

出（放）租國有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書

承租人____________君等____人，擬於下列承租之            地上

  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（如附圖），使用屋頂面積共計___平

方公尺，業經本分署同意，特發給本證明書，以憑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或其所委任或委辦所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（以下簡稱農業主管機關

）申請容許使用，並依建築管理等有關規定辦理。該附屬設置之綠能設施應

依建築相關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者，加發一份本證明書供承租人於取得容

許使用後據以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辦；屬依法得免申請雜項執照者，承租人應

依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規定辦理。本證明書有效期間為壹

年，逾期未申請，本證明書作廢。

縣市 鄉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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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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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屋頂

附屬設置

綠能設施

面積

（m
2
）

備註

合計

註：1.本證明書同意農業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，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訂定之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」規定辦理，

僅供承租人向農業主管機關申請容許使用，非免除承租人依法應向

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相關許可之義務。

2.申請容許使用案件經農業主管機關審核完竣，承租人應將准駁結果通

知出（放）租機關。經農業主管機關核准許可者，承租人並應於農業

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興建完成後，連同農業主管機關核准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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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蓋機關
印信)

內容（含圖說）及完工照片、建築執照影本（依建築相關法令規定免

申請建築執照者免附；附屬設置綠能設施屬依法得免申請雜項執照者

，應附土地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公函影本）及能源主管機關同意

備案等文件影本送出（放）租機關備查。

3.承租人逾期未向農業主管機關申請容許使用，或經農業主管機關否准

許可，或未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使用內容興建、未依許可內容使用等

經農業主管機關廢止許可，承租人未於限期內回復原核定之農業設施

原狀，經出（放）租機關限期承租人回復原狀，逾期未回復者，出（

放）租機關得終止租約並逕行騰空國有土地，清除費用由承租人負擔

。

4.農業設施屋頂附屬設置之綠能設施，不得影響農業設施用途並應結合

農業經營使用。

出（放）租機關：

代表人分署長（簽字章）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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